
 

加強有關納入 投資政策之揭露

根據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擔任總代理之摩根基金(單位信託系列) 2023年4月份公開說明書，其中包含加

強有關納入ESG投資政策之揭露，修訂後於第A節亞太區股票基金的綜合基金說明書

內「投資目標、政策及限制」一節內新增「納入ESG」分節，內容如下： 

 
「倘若某項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內指明，則作為基金之投資流程的一部分，納入

環境、社會及治理（「ESG」）適用於該基金。 

 
納入ESG旨在投資分析及投資決策過程中系統性地納入ESG考慮因素。作為其投資流

程的一部分，投資經理人尋求評估在財務上屬於重大的環境、社會及治理因素對相

關基金可能投資的範圍內的許多發行人所帶來的影響。投資經理人的評估乃基於對

不同行業的主要機會與風險的分析，以識別與相關基金對於發行人投資有關的財務

重大事宜。該等評估可能並非最終決定，相關基金可能購入及繼續持有受到該等因

素負面影響的發行人的證券，而相關基金亦可能賣出或不投資於可能受到該等因素

正面影響的發行人的證券。 

 
特別是，納入ESG並不改變某項基金的投資目標、排除特定類型的行業或公司、或限

制相關基金的可投資範圍。基金並非為有意排除特定類型的公司或投資，或尋找符

合特定ESG目標的基金的投資者而設計。 

 
此外，由於納入ESG側重於財務重大性，並非所有ESG因素均與某項特定投資、資產

類別或基金有關。某項基金納入ESG取決於是否能夠就基金的投資範圍取得充分的

ESG資料。在須獲得許可的任何司法管轄區中，納入ESG並不意味著某項基金已作為

一檔ESG產品進行銷售或獲得許可。」 

 
公開說明書內第A節下附錄一所列11檔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內關於納入ESG之敘述

修訂如下： 

 
「作為基金之投資流程的一部分，投資經理人納入在財務上屬於重大的環境、社會

及治理因素。請參閱「投資目標、政策及限制」一節內「納入ESG」分節，了解詳

情。」 

 
公開說明書內第C節摩根亞洲增長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內關於納入ESG之敘述修訂

如下： 

 
「作為基金之投資流程的一部分，投資經理人納入在財務上屬於重大的環境、社會

及治理因素。請參閱第A節亞太區股票基金的綜合基金說明書內「投資目標、政策及

限制」一節內「納入ESG」分節，了解詳情。」 

 



 

 
本公司茲依規定更新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及基金之投資人須知。特此公告。 

 
 
上述11檔基金清單如下： 

• 摩根東協基金 

• 摩根澳洲基金 

• 摩根亞洲小型企業基金 

• 摩根印度基金 

• 摩根日本(日圓) 基金 

• 摩根南韓基金 

• 摩根馬來西亞基金 

• 摩根太平洋證券基金 

• 摩根太平洋科技基金 

• 摩根菲律賓基金 

• 摩根泰國基金 

 


